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公开招聘编外用工公告

根据《绍兴市上虞区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虞编办〔2024〕43号）文件规定，因工作需要，上虞区人民法院计划在上虞区范围内公开招聘编外用工2名，现将公开招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待遇
（一）招聘岗位

岗位1：司法警察助理1名（男性）；

岗位2：驾驶员1名（男性）。
（二）岗位待遇

工资待遇按照《关于调整和规范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收入待遇的通知》（虞政办发〔2022〕46号文件）执行。

二、招聘条件
（一）报名资格

1.具有上虞区户籍（含绍兴市越城区沥海街道）；
2.符合报考岗位的性别、年龄、学历、体能、职业技能等报名条件；

3.思想政治素质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4.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品行端正，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作风正派，无不良记录；

5.身体健康，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及劳动能力，具有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工作能力。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报考：

1.现役军人，或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或应届毕业生但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

2.曾因违纪违规被开除、辞退或解聘的；

3.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4.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5.本人或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人参加非法组织、邪教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6.在职的警务辅助人员或从事过警务辅助工作（包括公安辅警、法院司法警察助理等）离职未满1年的，不能报考司法警察助理岗位；

7.因其他原因不适合在人民法院工作的。

（二）岗位条件

	序号
	岗位名称
	专业要求
	学历
要求
	年龄
	岗位职责
	其他要求

	
	
	
	
	
	
	

	1
	司法警察助理
	不限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退役军人放宽到高中或中专，报名前已获得毕业证书）
	年龄为18至30周岁（1995年3月3日至2008年3月2日期间出生）
	主要协助从事审判执行辅助性工作，包括安全保卫、协助值庭、协助执行、文书内勤等工作，以及完成交办的其他工作。
	1.男性：身高1.70m及以上，体重50公斤及以上，矫正视力1.0及以上。
注：身高、体重在资格复审时进行测量，测量不达标的不能参加体能测试；视力在体检时进行测量，测量不达标的不能考察录用。
2.具有正常履行职责所需要的身心素质和工作能力，能在夜间轮流备勤、根据任务需要即时出警。
3.被聘用人员不具有司法警察身份，不享受司法警察待遇。

	2
	驾驶员
	不限
	高中及以上学历（报名前已获得毕业证书）
	持有C1或B2机动车驾驶证，年龄20至30周岁（1995年3月3日至2006年3月2日期间出生）；持有B1及以上机动车驾驶证，年龄20至40周岁（1985年3月3日至2006年3月2日期间出生）
	从事公车驾驶工作，服从派车指令，正确操作派车程序；爱护车辆，确保车况良好，行车安全。
	1.具有3年以上安全驾驶实际驾龄（在部队有军车驾驶证的驾驶员退役后，转地方驾驶证未满3年的，以部队初次领证日期为准，报名时需本人提供相关证明），未出现过负主要以上责任的重大交通安全事故，无违纪违法犯罪记录，无酒驾醉驾记录。
2.具有正常履行职责所需要的身心素质和工作能力，能根据任务需要即时出车。


三、招聘程序和办法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26年3月2日至3月9日16:30止，逾期不再受理。

2.报名方式：采用网上报名。应聘人员登录“上虞人才就业服务网”（http://www.syjob.com.cn）→点击“考生网上报名入口”→点击“注册”，先对考生进行实名注册→注册完成后，重新点击“考生网上报名入口”→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后点击“登录”→选择要报名的岗位→点击我要报名→上传所需的附件资料等。每位考生如实填报个人有关信息，如弄虚作假，取消报考资格。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多报岗位取消报考资格。

人才就业服务网技术支持电话：82213247。

报考单位咨询联系电话：82509025、82509200。

3.报名资料：报名时须上传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学历（学位）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工作经历证明等相关证件（证明）和近期免冠1寸正照。户口簿需要户主页和本人页。有全日制学历要求的岗位，考生报名时应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下载）；留学人员还应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如为退役军人，需上传退伍证；报考驾驶员需在报名时上传驾驶证和安全驾驶记录（下载“交管12123”APP，注册登记进入首页选择“电子证件凭证”，点击中间的“电子凭证”，选择“安全驾驶记录”）。
根据网上报名情况，经资格初审后，报名人数不足招聘岗位1:3比例的，将酌情核减或取消该岗位招聘职数。

（二）考试

1.司法警察助理岗位
根据网上报名情况，经初步资格审查，符合招聘资格条件者，将组织进行统一考试，考试满分为100分，按照40%折算计入总成绩。考试科目为《综合基础知识》。考试准考证下载时间：2026年3月18日9时至3月20日24时，请考生密切关注上虞人才就业服务网上的考试信息，错过考试的，责任由考生自己负责。
2.驾驶员岗位
根据网上报名情况，经初步资格审查，符合招聘资格条件者，将组织进行统一考试，考试满分为100分，按照60%折算计入总成绩。考试内容分为笔试和专业技能测试，两项考试满分各100分，笔试占考试成绩的40%，专业技能测试占考试成绩的60%。

笔试和专业技能测试分别组织开展，笔试科目为《综合基础知识》。笔试准考证下载时间：2026年3月18日9时至3月20日24时，请考生密切关注上虞人才就业服务网上的考试信息，错过考试的，责任由考生自己负责。
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至低分的排序，按1:5比例确定专业技能测试入围人选，专业技能测试入围人员不足1:5比例的，按实际人数确定。专业技能测试采取实地驾驶操作，主要通过实际驾驶车辆考察应聘者的驾驶技能及路况处置应变能力，满分100分，低于60分为不合格。技能测试不合格者，不列入面试对象。专业技能测试准考证需现场领取，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携带本人身份证领取。

（三）资格复审和面试
1.资格复审

司法警察助理岗位

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至低分的排序，按1:8比例确定体能测试入围人选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时间、地点和所需资料另行通知。体能测试入围人员不足1:8比例的，按实际人数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除对相关资料进行书面审查外，现场还需对考生本人身高、体重进行测量，未达到标准要求的视作资格复审不通过。
资格复审通过人员参加体能测试。体能测试项目和标准，参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公政治〔2024〕60号）。体能测试项目中任意一项不达标的，即为体能测试不合格，不得列入面试对象。体能测试准考证需现场领取，时间地点另行通知，携带本人身份证领取。
体能测试结束后，在合格人员中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1:3确定面试对象。面试入围人员不足1:3比例的，按实际人数进行面试。

驾驶员岗位

面试入围人员根据考试成绩从高分至低分的排序，按1:3比例确定面试人选进行资格复审，复审时间、地点和所需资料另行通知。面试入围人员不足1:3比例的，按实际人数进行资格复审。

2.面试
司法警察助理岗位面试满分为100分，按60%折算计入总成绩。面试时应聘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面试通知书。总成绩由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占40%、面试成绩占60%。

驾驶员岗位面试满分为100分，按40%折算计入总成绩。面试时应聘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面试通知书。总成绩由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占60%、面试成绩占40%。
考试、资格复审、面试的时间、地点及成绩等信息在上虞人才就业服务网（www.syjob.com.cn）公告，考生应及时上网查阅成绩和相关通知，考生在招聘全过程中需确保通讯工具畅通。

因考生未及时查询上虞人才就业服务网上招聘过程中的相关信息或不能顺利接收到短信提示，导致未能参加下一步招录程序的，视作放弃。
（四）体检、考察、聘用

1.体检。按招聘职位数1:1的比例从总成绩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入围人员，如总成绩相同，则笔试成绩高者列前。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对入围人员进行体检，体检费用由考生本人承担。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体检的作自动放弃处理；首次体检开始1个月内不能按体检程序完成和通过体检的，视为自动放弃。自动放弃和体检不合格的空缺指标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
2.考察。对体检合格人员由上虞区人民法院进行考察，主要考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和现实表现，并开展政治审查。考察结束后，按规定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考察不合格或考察通过后本人放弃的，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序予以递补（先体检再考察）。

3.聘用。公示结束后，考生由上虞区人民法院通知，与绍兴市上虞大众劳动事务代理（所）有限公司签订用工合同，实行劳务派遣，合同二年一签，试用期为二个月。试用期考核不合格的，解除劳动合同。
四、其他有关事项

1.对报名人员所持证件、资料进行严格审查，凡应聘人员有伪造、假冒各种证件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取消报名与聘用资格，并记入招聘诚信档案。

2.应试者已与区内外其他用人单位签署了就业协议或聘用（劳动）合同，在办理聘用手续时，不能提供解约或解聘证明书的，不予录用；事后发现有上述情况的，绍兴市上虞大众劳动事务代理（所）有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3.应试者不能按规定时间报到并办理聘用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
4.考生本次总成绩保留6个月，如出现已聘用的考生辞职等减员情形，为节约招聘成本，提高招聘效用，经上虞区人民法院党组讨论同意后，在同一岗位招聘人员中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

5.聘用人员派遣到岗后，须服从上虞区人民法院的统一工作安排，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上虞区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6年2月28日


